
關連交易

–  217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我們已與我們的關連人士訂立若干交易，其詳情載於下文。於[編纂]後，該等交易
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的關連人士

下表載列於[編纂]後將成為我們的關連人士的某訂約方及其與本集團的關係的性質：

關連人士 關連關係  
騰訊雲 林芝騰訊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騰訊雲及林芝騰訊分別由深圳

市藤綠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及深圳市藤遠企業管理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間接持有50.00%及50.00%的股權。因此，騰訊
雲為林芝騰訊的聯繫人。

完全獲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

主要條款

我們不時向騰訊雲採購若干雲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由計算及網絡、雲虛擬機、雲數
據庫、雲安全、監控及管理等各種產品及服務組成的系統服務（「雲服務」）。

歷史金額及年度上限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
們向騰訊雲採購雲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分別為人民幣0.6百萬元、人民幣1.1百萬元、人
民幣0.3百萬元及人民幣0.1百萬元。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雲服務的交易
金額預計不超過人民幣1.2百萬元，乃經參考歷史交易金額及預期將自騰訊雲採購的雲
服務的需求予以釐定。

定價政策

騰訊雲收取的雲服務費用須根據(i)各類雲服務的單位服務費及使用期限，或(ii)我們
訂購的相關雲服務套餐的套餐價格予以釐定。上述定價政策對我們而言不遜於獨立第
三方所提供的定價政策。

交易的理由

騰訊雲是中國領先的雲計算品牌，為全球的政府機構、企業組織和個人開發者提
供全面的雲服務。從騰訊雲採購雲服務將使我們能夠從可靠來源獲得優質服務，從而
促進我們的業務發展。此外，騰訊雲向我們提供的條款不遜於我們另一家供應商（為獨
立第三方）所提供的條款。因此，我們自騰訊雲採購雲服務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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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上述交易已於及將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並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好的
條款訂立。我們的董事預期，根據上市規則，與上述交易有關的各適用百分比率（利潤
率除外）按年度基準計算將超過0.1%但低於5%，其下的總代價少於3百萬港元。因此，
上述交易將完全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公告、通函及獨
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倘根據上市規則與上述交易交易有關的任何年度交易金額或適用百分比率（利潤率
除外）預期將超過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規定的適用最低門檻，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所有適用規定。


